

2025级社科大类招生专业确认工作实施办法

按照学校“大类招生，专业确认培养”的总体思路，湾区国际商学院2025级社科大类招生本科生专业确认工作实施办法如下。
一、学生入学后根据个人兴趣、特长，并参考社科大类的各专业培养方案修读一年级课程。
二、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始专业确认工作，该工作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入学时已经明确具体专业的学生，不参与专业确认。
三、湾区国际商学院或会同书院组织开展专业宣讲活动，让学生充分了解各专业内涵和特色，帮助学生在修读课程和选择专业时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四、学校教务部指导湾区国际商学院进行社科大类招生学生的专业确认工作，负责审定专业确认方案，通过专业确认名单。湾区国际商学院教务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工作，相关职能部门协调配合。
五、湾区国际商学院成立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制定专业确认工作的具体实施细则，包括工作小组成员、专业确认工作程序、各专业联系人等。
六、专业确认工作开始前，专业确认工作小组确定各专业拟接收学生人数上限，经教务部审核通过后，由湾区国际商学院统一公布。
七、社科大类专业确认工作小组依据专业确认的实施方案，对学生专业确认的优先级排名（高考相对成绩和入学后的成绩各占50%的比重）。具体计算办法如下：

1. 高考成绩（不含加分）按相对成绩计算，不分文理的新高考省份以专业组为统计单元。
学生高考成绩（文/理）

高考相对成绩＝—————————————————————×100

省（或直辖市）录取的（文/理）最高成绩

2. 入学后成绩按学生第一学期所取得的百分制课程的加权平均成绩计算。八、湾区国际商学院组织每个学生填报2个不同意向专业，专业之间不设级差。
九、专业确认工作小组按照学生排名，逐个考查其志愿。当志愿专业有空额且学生满足专业准入条件时即被录取，排在前的志愿优先；当优先级排名相同的学生存在相同的专业志愿时，允许突破该专业的人数上限。
十、如果遇到某个学生的所有志愿都没有空额时，则跳过该生考查下一人，依次类推，直至所有的学生都考查完毕一轮。
十一、按以上录取方式，第一轮仍未落实专业的学生，由社科大类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在尚有空额的专业内，按学生的排名顺序，依次协商调剂其专业。
十二、学生专业确认的结果在湾区国际商学院公示后，提交教务部审核批准，进行学籍变动工作。学籍变动完成后，学生将在确认的专业进行第二学年第一学期的选课和学习。
十三、本实施办法适用于湾区国际商学院2025级社科大类招生的本科生，由湾区国际商学院教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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